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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司法实践中，多数法官基于虚拟货币的违法属性或其交易违背公序良俗，判定虚

拟货币交易行为无效；然而，少数裁判观点则认为，由于缺乏明确法律禁止，且虚

拟货币属合法虚拟财产，故而认定此类交易有效。实际上，虚拟货币作为兼具货币

与证券属性的虚拟财产，仅有交换价值，不具备其他实用价值，且无法作为法定支

付手段，这使得整个交易行为归于无效。从法律层面看，虚拟货币虽可作为交易标

的，但其交易仅涉及交换价值的转移，未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，反而对金融

安全构成威胁，扰乱了交易秩序，因此，应将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定性为无效。

下文将深入剖析虚拟货币交易行为的一则典型案例，帮助企业在“引进来”“走出
去”过程中运用法治规则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有益参考。

潘某某与田某某合作合同纠纷案

案件案号

【一审案号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2)苏09民初443号

【二审案号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苏民终551号

基本案情

2019年11月14日，田某某、潘某某及案外人签订《合作协议》，约定共同经营“MFA
区块链项目”，田某某负责项目技术开发、运营，潘某某承担项目前期开发费用及运
作资金。潘某某陆续向田某某及案外人转账1574万元人民币，用于购买上述协议约



定的MFA虚拟货币；田某某陆续向潘某某转账1060万元人民币。田某某主
张，MEXC（新加坡交易平台）于2020年9月下线MFA/USDT现货交易，案涉虚拟账
户被锁定而无法交易，投资已全部损失。潘某某提起诉讼，要求田某某返还剩余款

项并支付利息。

裁判结果

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本案系合作合同纠纷，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

国法律。田某某与潘某某签订涉案合作合同的目的是投资案涉“MFA区块链”项目。
双方当事人明知该项目实际是炒作虚拟货币。根据中国法律，炒作虚拟货币属于挠

乱金融秩序的行为，涉案投资合同违背公序良俗，应认定为无效，相应损失应由当

事人自行承担。遂判决驳回潘某某的诉讼请求。潘某某不服该判决，提起上诉。江

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，2021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、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
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规定，虚拟货

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，一律严格禁止，坚决依法取缔。境外虚拟货币

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。因此，根据中

国法律，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，违背公序良俗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，由

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。遂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。

典型意义

虚拟货币无实体财产作为价值锚定，无政府信用作为支撑，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

的法律地位。虚拟货币还因其匿名性、无国界性等特征，常被用于洗钱等非法融资

活动，严重扰乱金融秩序，围绕虚拟货币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受到法律严格限制。

中国公民和企业签订合同，炒作境外虚拟货币，也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。本案对

于认定跨境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具有参考意义，有力维护了我国金融监管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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